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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主　旨︰檢送「新竹縣政府辦理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資格審核要

點」，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0條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溯自97年10月1日實施。

三、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於本府公報。

正　本︰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   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含附件及原簽影本）、文書科（含附件及原簽影

本）、本府社會處

縣長　鄭　永　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新竹縣政府辦理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資格審核要點
                                        98年4月28日府社助字第0980062800號函訂定發布(溯自97年10月1日實施)

ㄧ、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國民年金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被保險

　　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資格(以下簡稱本資格)認定之審核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資格之審核作業權責分工如下：

　　（一）本府社會處（以下簡稱社會處）負責本資格認定之核定、督導、考核、

本保險保險費補助之預算編列及繳納、法令研擬、宣導及定期重新清查

之策劃等事宜。

　　（二）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辦理下列事項：

1.受理、審核本資格認定之申請案件。

2.申請案件建檔、核定結果通知。

3.查報申請案件身分或戶籍地址變更及修正異動事項。

4.定期辦理本資格之重新清查。

5.宣導本保險及辦理其他相關工作。

政令

中華民國98年4月30日

府社助字第09800628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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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人應設籍本縣，年滿二十五歲未滿六十五歲，並符合國民年金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且無下列情事之ㄧ者：

（一）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

（二）符合中度、重度或極重度法定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證明。

四、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家庭應計算人口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三）委任代理人者，應檢具委任書及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四）其他依申請書說明欄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五、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無扶養能力之認定，準用社會救助法

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

六、申請人及其家庭應計算人口有關工作收入及工作能力之認定，準用社會救助法

第五條之ㄧ至第五條之三、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第五條及新竹縣低收入戶生活

扶助審核作業要點。

七、本資格認定之申請，以申請人檢附完整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經審核通過後

溯及受理申請日當月份發生認定本資格之效力。

　　前項申請經鄉﹙鎮、市﹚公所通知限期陳述意見或補件，逾期未陳述意見或補

　　件者，除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外，應逕以申請人提供之資料審核之。

八、經認定符合本資格者，有下列情形之ㄧ，除撤銷或廢止行政處分並命其繳還本

府溢付之保險費外，其有犯罪嫌疑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一）提供不實之資料者。

（二）隱匿或拒絕提供本府所要求之資料者。

（三）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資格者。

（四）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三條所定各款情事之ㄧ者。

九、經認定符合本資格者及其家庭應計算人口有以下異動時，應於事實發生後一個

月內以書面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通報：

（一）婚姻關係變動。

（二）生育、收出養或認領子女。

（三）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四）十六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之家庭應計算人口有就學或學業終（中）之情

　　　事。

（五）在學領有公費。

（六）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

（七）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

（八）戶籍遷移。

（九）身心障礙類別或等級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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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取得低收入戶資格。

十、經認定符合本資格者，如有下列情形之ㄧ，應自事實發生之日廢止其資格：

（一）不符合第三點所定資格者。

（二）死亡者。

十一、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訂定之。

十二、本要點有未盡事宜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新竹縣政府　函

主　旨︰函轉司法院大法官議決作成之釋字第656號解釋抄本，請　查照。

說　明︰依據司法院秘書長98年5月14日祕台大二字第0980011622號函辦理。

正　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　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縣長　鄭　永　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釋字第六五六號解釋
解釋文

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後段規定：「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

之適當處分。」所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如屬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而未涉

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即未違背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

而不牴觸憲法對不表意自由之保障。

　　　解釋理由書

名譽權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完整，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受憲法第

二十二條所保障 (本院釋字第三九九號、第四八六號、第五八七號及第六０三號解釋

參照) 。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

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

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

處分。」其後段之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 ，即在使名譽被侵害者除金錢賠償外，尚得

請求法院於裁判中權衡個案具體情形，藉適當處分以回復其名譽。至於回復名譽之

中華民國98年5月20日

府行法字第098007278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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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民事審判實務上不乏以判命登報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且著有判決

先例。

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依本院釋字第五七七號解釋意旨，除保障

積極之表意自由外，尚保障消極之不表意自由。系爭規定既包含以判決命加害人登

報道歉，即涉及憲法第十一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不表意自由。國家對不表意自由，

雖非不得依法限制之，惟因不表意之理由多端，其涉及道德、倫理、正義、良心、

信仰等內心之信念與價值者，攸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及自主決定權，乃個人主體

性維護及人格自由完整發展所不可或缺，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 (本院釋字第

六０三號解釋參照) 。故於侵害名譽事件，若為回復受害人之名譽，有限制加害人不

表意自由之必要，自應就不法侵害人格法益情節之輕重與強制表意之內容等，審慎

斟酌而為適當之決定，以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

查系爭規定旨在維護被害人名譽，以保障被害人之人格權。鑒於名譽權遭侵害

之個案情狀不一，金錢賠償未必能填補或回復，因而授權法院決定適當處分，目的

洵屬正當。而法院在原告聲明之範圍內，權衡侵害名譽情節之輕重、當事人身分及

加害人之經濟狀況等情形，認為諸如在合理範圍內由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澄清事實

之聲明、登載被害人判決勝訴之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等手段，仍不足以

回復被害人之名譽者，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尚未逾越必要之程度。惟如要求加害人公開道歉，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

尊嚴之情事者，即屬逾越回復名譽之必要程度，而過度限制人民之不表意自由。依

據上開解釋意旨，系爭規定即與憲法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之意旨無

違。

末就聲請人其餘聲請解釋部分，關於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

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最高法院十九年上字第二七四六號、九十年台上字第

六四六號判例等， 係爭執法院適用法令見解當否之問題，尚不生確定終局判決所適

用之法令於客觀上有何牴觸憲法之處。至最高法院六十二年台上字第二八０六號判

例， 並未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而同院五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三號民事判決，

並非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之法律或命令；是均不得以

之作為聲請解釋之客體。而有關聲請補充解釋部分，查本院釋字第五０九號解釋係

就刑法第三百十條所為之解釋，有關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不在該號解釋範圍，

自不生就此聲請補充解釋之問題。是上開部分之聲請，均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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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主　旨︰中華民國98年4月29日華總一義字第09800106781號總統令修正公布之「行

政執行法」第17條，行政院定自中華民國98年6月1日施行，請　查照。

說　明︰依據臺灣省政府98年5月19日府法一字第0980009793號函辦理。

正　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　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縣長　鄭　永　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行政執行法修正第十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 9 8 年 4 月 2 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 9 8 0 0 1 0 6 7 8 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 7 條條文，

行政院定自中華民國98年6月1日施行

第十七條    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

行，並得限制其住居：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四、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

五、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六、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前項義務人滯欠金額合計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不得限制住居。但義

務人已出境達二次者，不在此限。

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依第一項規定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屆

期不履行亦未提供相當擔保，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強制其到場之必要

者，行政執行處得聲請法院裁定拘提之：

 一、顯有逃匿之虞。

二、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應於五日內裁定；其情況急迫者，應即時裁定。

 義務人經拘提到場，行政執行官應即訊問其人有無錯誤，並應命義務

中華民國98年5月25日

府行法字第09800760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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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據實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其他必要調查。

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有管收必要

者，行政執行處應自拘提時起二十四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四、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 人整體收

　　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

　　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

義務人經通知或自行到場，經行政執行官訊問後，認有前項各款情形

之一，而有聲請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將義務人暫予留置；其訊問及

暫予留置時間合計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拘提、管收之聲請，應向行政執行處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之。

法院受理管收之聲請後，應即訊問義務人並為裁定，必要時得通知行

政執行處指派執行人員到場為一定之陳述或補正。

行政執行處或義務人不服法院關於拘提、管收之裁定者，得於十日內

提起抗告；其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抗告程序之規定。

抗告不停止拘提或管收之執行。但准拘提或管收之原裁定經抗告法

院裁定廢棄者，其執行應即停止，並將被拘提或管收人釋放。

拘提、管收，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管收條例及刑事

訴訟法有關訊問、拘提、羈押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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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為本府辦理開立違反就業服務法案，因案內當事人或其利害關係人(如後附

清冊)地址不詳或招領逾期退回等原因，至保管通知函件無法投遞，特此公

告公示送達。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依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將涉嫌違反就業服務相關關係人依法處分，

        並依行政程序法第67條規定依職權送達。

二、公示送達公告之日起欲領通知函件者，請至本府勞工處勞工福利科(地址:新
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B棟4樓，電話:03-5518101轉3027)洽辦。

三、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政府違反就業服務法通知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違反

   條例

    
姓 名               統一編號       住     址

  處分書公文

        文號

 第一次催繳    

  公文文號  

 第二次催繳  

   公文文號

  1 57-1  陳言杰 A122448336

台北縣三重市過

田里4鄰中山路8
號6樓(三重市戶

政事務所)

92.08.27
府勞福字第

0920092496號 

  2 57-1   林榮財 J121147034

台中縣龍井鄉東

海村13鄰東海街

43號

94.05.17
府勞福字第

0940058546號

96 .06 .12府
勞 福 字 第

0960081810
號

  3 57-1  王萬海 J101740806

新竹縣竹北市中

山路269巷6號
94.05.23
府勞福字第

0940058545號

96 .03 .30府
勞 福 字 第

0960041247
號

 

公告

中華民國97年12月8日

府勞福字第09701725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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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預告修訂「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

依    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修訂之。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依據新竹縣政府法規審查小組98第2次會議決議紀錄辦理。

三、預告修訂「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如附

　　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公告揭示之日起１０日內，向本府

　　陳述意見或電洽：

　　（一）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勞工處(勞工福利科)
（二）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１０號

（三）電話：（０３）５５１８１０１轉３０４５

（四）傳真：（０３）５５５４６９４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之。

第 二 條  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所定之特種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其會計事務

依會計相關法規辦理。

第 四 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義務機關（構）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繳納

之差額補助費。

二、本基金之孳息及運用收益。

三、中央政府撥補及分配收入。

四、本法第九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一百零三條第三項之罰鍰收入。

五、其他收入。

第 五 條  本基金運用範圍如下：

中華民國98年3月18日

府勞福字第09800417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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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進用身心障礙者達一定標準以上之機關（構）購置、改裝、修繕

器材、設備及其他必要等費用。

二、核發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私立機構獎勵金。

三、其他為辦理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相關事項。

第 六條  本基金在縣庫代理之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存管。

第 七條  本府對於受補助之項目得予追蹤抽查，其變更核定補助項目之用途者，應

限期令其改善，逾期未改善者，應追回補助經費。

第八條  本基金年度預算編列、執行、決算編造，應依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本基金收支之執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基金當年度之實際收入超過法定預算所列基金支出數額時，其超過

部分列入以後年度歲入財源。

　　　　二、本基金當年度所列支出有剩餘時，應滾存基金內繼續運用。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公告註銷「台聯水電行」等42家商號之商業登記。

依     據︰

          一、依據商業登記法第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辦理。

          二、依據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新竹縣分局97年7月7日北區國稅竹縣三字第

                  0970005171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台聯水電行」等42家商號因國稅單位函告有擅自歇業滿6個月以上情形，

經本府核有違反商業登記法第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且業經本府97年11月
14日府建商字第0970168813號函通知申辯在案，迄今已逾申辯期限，本府

依商業登記法逕予公告註銷。

二、「台聯水電行」等42家商號名冊乙份（如附件）。

                                                                  縣長　鄭　永　金

中華民國98年4月27日

府建商字第09800617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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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8年4月27日

府建商字第0980061483號
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公告註銷「泰星泰式料理店」等4家商號之商業登記。

依    據︰

一、依據商業登記法第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辦理。

二、依據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新竹縣分局97年7月2日北區國稅竹縣三字第

　　0970002886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泰星泰式料理店」等4家商號因國稅單位函告有擅自歇業滿6個月以上情

形，經本府核有違反商業登記法第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且業經本府97年
10月20日府建商字第0970156089號函通知申辯在案，迄今已逾申辯期限，

本府依商業登記法逕予公告註銷。

二、「泰星泰式料理店」等4家商號名冊乙份。（如附件）

                          縣長　鄭　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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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公告註銷「忘塵軒食府」等76家商號之商業登記。

依    據︰

一、依據商業登記法第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辦理。

二、依據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新竹縣分局97年7月7日北區國稅竹縣三字第

　　0970005171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忘塵軒食府」等76家商號因國稅單位函告有擅自歇業滿6個月以上情

形，經本府核有違反商業登記法第29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且業經本府98年
1月16日府建商字第0980010668號函通知申辯在案，迄今已逾申辯期限，

本府依商業登記法逕予公告註銷。

二、「忘塵軒食府」等76家商號名冊乙份。（如附件）

                                                  縣長　鄭　永　金

中華民國98年5月1日

府建商字第09800667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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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公告匯豐不動產有限公司「不動產仲介經紀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變更登

記事項。

依    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21條。

公告變更登記事項︰

一、經紀業名稱變更為：匯豐不動產有限公司。

二、所在地變更為：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二路59號1樓。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公告本縣關西鎮四寮溪實施禁漁保育措施，期間嚴禁使用任何方式(含垂釣)
獵捕水產動植物，以確保河川生態資源之永續利用。

依    據︰漁業法第44條第3款及第4款。

公告事項︰

一、封溪禁漁期間︰自98年5月14日起至100年12月31日。

二、範圍︰關西鎮四寮溪崇德橋以上大竹坑以下。

三、封溪期間嚴禁使用任何方式（含垂釣）獵捕水產動物，如有違反將依漁業

法第61條、65條規定查處（漁業法第61條︰違反主管機關依第44條第3款所

為之公告事項者，處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倂科新台幣3萬元以

下罰金、第65條︰違反主管機關依第44條第4款所為之公告事項者，處新台

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四、前述第一項及第二項封溪期間及範圍得視實際需要或保育成效，予以適度

　　延長或解除。

                      縣長　鄭　永　金

中華民國98年5月4日

府地籍字第0980066716B號

中華民國98年5月13日

府農森字第0980060675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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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為辦理本縣98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公告委託辦理事宜。

依    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5條第4項暨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及「新竹縣政府

委託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作業要點」。

公告事項︰

一、委託對象：本縣轄區內經政府立案之身心障礙機構、團體、就業服務單

位、機關或學校。

二、委託事項：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事宜。

三、委託實施期限：98年度5-12月。

四、辦理方式：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適性各職類職業訓練班。

   （一）訓練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1、委訓單位。

                 2、委訓職類。

                 3、委訓人數及班次。

                 4、計畫辦理緣由。

                 5、訓練期限及起訖日期。

                 6、學科及技能具體之訓練目標。

                 7、訓練對象具備之資格、條件。

                 8、學科及術科之訓練方式。

                 9、師資名冊。

                10、訓練費用：經費結構表。     11、契約書乙式參份。

 （二）招生對象：

1、滿15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之身心

      障礙者。

2、設籍於本縣之縣民或實際居住於本縣欲於本縣就業者。  
3、凡報名新竹縣政府委託辦理之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其障別為多障、

智障、精障（重度、極重度）者，請檢附職能評估表。

4、其中慢性精神病患，需領有醫療機構開立之「精神病患職業訓練就業

服務轉介單」方具有參訓資格。

　（三）訓練期程：110小時以內。

   （四）場地須自備。

中華民國98年5月15日

府勞福字第09800749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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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送件期限：自即日起至98年9月30日止。

六、收件地點：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請註明本府勞工處收）。  
七、本年度班數需求：預計10班，申請單位依評選結果委託。

八、委託對象基本條件：

　（一）必須具備辦理職業訓練之實務經驗並有積極之意願提供身心障礙者職

業訓練及結訓後之就業服務。

　（二）必須組織健全，具備良好行政作業能力，並能依會計作業規定，完成

經費結報核銷。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公告竹北市、橫山地區、竹東地區、關西鎮、湖口鄉、芎林鄉、新豐鄉、

北埔鄉等農會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登記變更事項。

依   據︰依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前揭農會業經本府核

准變更登記並換發執照。

公告事項︰

變更登記事項如左：

竹北市農會負責人姓名：戴森煌

竹東地區農會負責人姓名：馮文營

橫山地區農會負責人姓名：陳德坤

關西鎮農會負責人姓名：邱乾友

湖口鄉農會負責人姓名：陳墊全

芎林鄉農會負責人姓名：鍾文烈

新豐鄉農會負責人姓名：陳金田

北埔鄉農會負責人姓名：陳嘉康

                                            縣長　鄭　永　金
 

中華民國98年5月15日

府財融字第09800671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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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增列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名單共計6位（如附件）。

依    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增列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名單共計6位（名單如附件），有效期限自98年

5月18日至101年5月17日止。

二、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有效期屆滿前三個月，得申請展延效期，每次展延以三

年為限。指定醫師應於初次指定日起三年內，接受十二小時以上由中央主管

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關機構、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

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效期屆滿前三個月，向地方主管機關

申請展延指定效期。其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延以三年為限。未於期限內完

成展延，其指定資格自動失效。

三、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及違反本法或其他醫事相

關法令規定，情節重大者地方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指定。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名單
                           公告指定有效期限：自98年5月18日起至101年5月17日止

醫事機構名稱 指定醫師姓名 證書字號

行政院衛生署立竹東醫院 蔡昇諭 精專醫字036202號

東元綜合醫院 楊錚宜 精專醫字030257號

培靈關西醫院 李光輝 精專醫字018981號

六竹診所 王建民 精專醫字014480號

六竹診所 黃煌富 精專醫字014590號

安立身心診所 姚姵宇 精專醫字029651號

中華民國98年5月21日

府授衛醫字第09801002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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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公告禾豊房屋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取得不動產仲介經紀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

執照乙案。

依    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申請機構名稱：禾豊房屋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二、所在地：新竹縣北埔鄉光復街19號。

三、代表人姓名：溫庭枋。

四、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客戶資料管理系統、客服系統。

五、保有之特定目的：009不動產服務、037客戶管理、022行銷（包括直銷至個

        人）。

六、個人資料之類別：識別類、家庭情形、社會情況、教育、技術或其他專

        業。

七、個人資料之範圍：與不動產買賣、租賃有關之資料，包含公司網站會員資

        料及參與聯賣服務系統之客戶資料。

八、個人資料檔案之保有期限：客戶資料保存至與客戶間服務契約終止後3年。

九、個人資料之搜集方法：客戶提供、聯賣體系、員工人事檔案、成交客戶資

        料、來電（店）客戶資料、問卷回收等。

十、個人資料檔案之利用範圍：為提供客戶相關業務服務以及為本公司行銷或

        研究調查目的之使用、執行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務之必要範圍。

十一、國際傳遞個人資料之直接收受者：無。

十二、個人資料檔案維護負責人姓名：負責人溫庭枋。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預告修正「新竹縣農藥販賣業者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

依    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及第154條之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新竹縣政府。

中華民國98年5月25日

府地籍字第0980076798B號

中華民國98年5月22日

府農糧字第09800767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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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依據：農藥管理法第26條第2項。

三、「新竹縣農藥販賣業者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修正草案詳如附件，並登 
        載於本府公報。

四、各界對本草案之修正內容如有指正或意見者，請於公告揭示之日起10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農業處。

（二）地址：新竹縣光明六路10號
（三）電話：03-5518101轉2913。
（四）傳真：03-5553471。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農藥販賣業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修正對照表

98.5.11
                                       中華民國93年11月11日府行法字第0930144756號令訂定

                  擬修正版本                                       現行規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藥管理
 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核發農藥販賣業
              執照之案件（以下簡   

 稱申請案），申請人   
 應填具農藥販賣業執  
 照申請書一式三份，
 並檢附加蓋申請人印
 章之下列文件影本，
 向新竹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提出：

              （一）申請人之身分
證明文件。但
申請人為設立
之公司行號，
應檢附公司或
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

   （二）負責人身分證

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藥管
理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申請核發農藥販賣
業執照之案件（以
下簡稱申請案），
申請人應填具農藥
販賣業執照申請書
一式三份，並檢附
加蓋申請人印章之
下列文件影本，向
新竹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提出：
（一）申請人身分   
            證明文件。
（二）專任管理人

員身分證明
及其資格證
明文件。

（三）營業場所及

配合農藥管理
法修正為第
二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

一、明訂申請
農藥販賣
業執照應
檢附之文
件。

二、增列營業
所及農藥
儲存地點
應 符 合
「都市計
畫法台灣
省施行細
則 」 及
「各都市
計畫符合
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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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儲存地點位於
都市土地者之土地
使用分區證明或位
於非都市土地者之
土地登記謄本。

前項第三款營業場所及
農藥儲存地點，均應
符合土地使用管制之規
定。

第三條   申請案檢附之文件
不符規定者，通知
申請人限期補正，
未於期限內補正
者，得予駁回。

第四條   經本府審查核准
者，通知申請人限
期繳納證照費後，

               影本。
   （三）管 理 人 員

身分證明及
其資格證明
文件。

（四）營業場所及
農藥儲存地
點位於都市
土地者之土
地使用分區
證明或位於
非都市土地
者之土地登
記謄本。

前項第四款營業
場所及農藥儲存
地點，均應符合
土地使用管制之
規定。
    農藥倉儲地點
位於其他縣市
者，其建物應符
合所在地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或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及有關法
令之規定，並檢
附當地縣市政府
出具之證明文
件。

第三條   申請案檢附之文
件不符規定者，
通知申請人限期
補正，未於期限
內補正者，得予
駁回。

第四條   經本府審查核准
者，通知申請人
限期繳納證照費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定，及
非都市土地管
制規則」之規
定，位於其他
縣 市 ， 應 符
合所在地都市
計畫規定。

未修正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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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核發農藥販賣
業執照；審查未核
准者，駁回其申請
案。

第五條  農藥販賣業執照遺失
或毀損時，農藥販賣
業者應向本府申請補
發或換發，並繳納證
照費。
前項遺失者於日後發
現時或因毀損而申請
換發者，於申請時應
將原農藥販賣業執照
向本府繳銷。
第一項執照之補發或
換發，其字號應與原
證相同，並應註明補
發或換發日期。

第六條  農藥販賣業執照登記
事項變更時，農藥販
賣業者應於事實發生
後三十日內，填具
農藥販賣業者變更登
記事項申請書一式三
份，並檢附加蓋申請
公司或行號與負責人
印章之變更登記事項
證明文件影本及原農
藥販賣業執照，向本
府提出申請。
前項變更登記，應繳
納證照費，並換發新
證。
申請變更之登記事項
包括營業場所地址或
農藥倉儲地點者則依
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檢附有關文件
提出申請。

核發農藥販賣業執
照；審查未核准者，
函復申請人。

第五條  農藥販賣業執照遺失
或毀損時，農藥販賣
業者應向本府申請補
發或換發，並繳納證
照費。
前項遺失者於日後發
現時或因毀損而申請
換發者，於申請時應
將原農藥販賣業執照
向本府繳銷。
第一項執照之補發或
換發，其字號應與原
證相同，並應註明補
發或換發日期。

第六條  農藥販賣業執照登記
事項變更時，農藥販
賣業者應於事實發生
後十五日內，填具農
藥販賣業者變更登記
申請書一式三份，並
應檢附加蓋申請人印
章之變更登記事項證
明文件影本及原農藥
販賣業執照，向本府
提出申請。
前項變更登記，應繳
納證照費，並換發新
證。

未修正

一、文字修正。
二、配合農藥

管理法第
三十條及
本辦法第
二條第一
項第四款
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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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農藥販賣業者歇業
時，應於事實發生後
三十日內，填具農藥
販賣業者變更登記申
請書一式三份及檢附
原農藥販賣業執照，
向本府提出申請。

第八條   農藥販賣業者停止營
業時，得於停業後
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
理由，向本府提出申
請。經審查核准者，
本府應於原農藥販賣
業執照上註明停業日
期後發還。
 農藥販賣業者申請    
復業者，準用前項規
定。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七條   農藥販賣業者歇業
時，應於事實發生後
十五日內，填具農藥
販賣業者變更登記申
請書一式三份及檢附
原農藥販賣業執照，
向本府提出申請。

第八條   農藥販賣業者停止營
業時，得於停業後
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
理由，向本府提出申
請。經審查核准者，
本府應於原農藥販賣
業執照上註明停業日
期後發還。

        農藥販賣業者申請復
業者，準用前項規
定。

第九條  經 本 府 依 本 法 第
四十二條撤銷農藥販
賣業執照之業者，自
撤銷之日起一年內，
不得再行提出申請
案。

第十條  本辦法所訂書表格
式，由本府另訂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配合農藥管理
法第三十條之
修正。

未修正。

一、刪除。
二、涉及限制

人民權利
義務，不
宜於本辦
法 中 規
定。

三、條文修正
為現行辦
法第十一
條之規定
內容。

刪除。

改列為修正辦
法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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